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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99520017][bookmark: _GoBack]中央政府歲計賸餘現況與運用研析
[bookmark: _Toc108087211][bookmark: _Toc204069917]一、歲計餘絀定義及我國預算平衡原則
[bookmark: _Toc47948774][bookmark: _Toc108087212](一)歲計餘絀基本定義
歲入與歲出之差額為歲計餘絀，若年度稅收超出預期且支出控制得宜，歲入大於歲出為歲計賸餘，反之則產生短絀(亦稱財政赤字或差短)，經扣除償還債務及加計舉借債務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後為收支餘絀[footnoteRef:2]。 [2: 參照財政部國庫署「中央政府預決算作業問與答」及中央政府總決算「總說明、主要表及相關附屬表」。] 

(二)我國法規重視預算平衡原則，惟保留融資調度之彈性空間
為維護財政健全及提高財務效能，我國法規重視歲計餘絀之預算平衡原則，惟保留歲計短絀時之融資調度彈性空間，規範如下：
1.預算法及決算法等規定重視歲計餘絀預算平衡原則：預算法第23條第1項規定中央政府經常收支應保持平衡，同法第49條將預算餘絀列為本院審議重點，決算法第24條規定將歲入歲出平衡情形及不平衡原因列為審計機關審核決算注意事項[footnoteRef:3]，旨在避免財政惡化，維持代際公平與債務可控性，並探究失衡因素據以改進。 [3: 預算法第23條第1項規定：「政府經常收支，應保持平衡，…。」同法第49條規定：「預算案之審議，應注重…、預算餘絀、…。」決算法第24條規定：「審計機關審核政府總決算，應注意左列效能：…。二、歲入、歲出是否平衡，如不平衡，其不平衡之原因。…。」] 

2.預算法、財政紀律法及公共債務法等規定保留融資調度彈性：預算法第6條第3項規定歲入歲出之差短，以公債、賒借或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撥補之。爰容許政府因重大建設或景氣調節等必要情況，使歲計產生短絀時得以融資調度，惟舉債須按財政紀律法第14條及公共債務法第5條第1、7及10項、第6條、第12條第1項等規定納入流量與存量債限及還本安排計畫(詳表1-1-1)，然實務上政府多以特別預算進行政策支出彈性調整，降低歲出而達到形式平衡。
表1-1-1 我國融資調度相關規定概況表
	法規
名稱
	條次
	內   文

	預算法
	第6條第3項
	歲入、歲出之差短，以公債、賒借或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撥補之。

	財政紀律法
	第14條第1項
	各級政府為彌補歲入歲出差短及舉新還舊以外新增債務之舉債額度，應依公共債務法第4條第2項、第5條第7項及第8項規定辦理。

	
	第14條第2項
	前項中央政府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年度舉債額度，不受公共債務法第5條第7項規定之限制者，於特別條例施行期間之舉債額度合計數，不得超過該期間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合計數之15%。

	
	第14條第3項
	前2項各級政府舉借之1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數，應依公共債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辦理。

	公共債務法
	第5條第1項
	中央、…在其總預算、特別預算及在營業基金、信託基金以外之特種基金預算內，所舉借之1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數，合計不得超過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前3年度名目國內生產毛額平均數之50%；其分配如下：一、中央為40.6%。…。

	
	第5條第7項
	中央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每年度舉債額度，不得超過其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之15%。

	
	第5條第10項
	中央、…為調節庫款收支所舉借之未滿1年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其未償還之餘額，中央不得超過其當年度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15%；…。

	
	第6條第1項
	中央、…所舉借之1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數，分別達前條第1項、第3項、第4項規定債限之90%時，應訂定債務改善計畫及時程表，中央送立法院審查，…。

	
	第6條第2項
	中央、…所提債務改善計畫及時程表，中央未經立法院同意，新增債務不得超過前1年度舉債額度。

	
	第12條第1項
	為強化債務管理，中央及…應以當年度稅課收入至少5至6%；…，編列債務之還本。其以舉債支應部分，應計入第5條第7項至第9項規定之每年度舉債額度。


資料來源：法源法律網。

1

2

